
最近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对全球共同环境
保护机制尧 废气减排目标承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
论遥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生活方
式的纵深拓展袁 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程度也在不断加
剧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渐突出遥在市场经
济体制背景下袁如何利用市场化手段促进环境保护袁
已成为当前政府宏观管理和政策实践的重要课题遥
纵观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以 OECD渊2006冤[1]国家为
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野绿色税制冶行动的理论和
实践袁对我国环境税制改革袁特别是征收环境税制度
的建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遥

一尧问题的提出

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遥 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保护机制是
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因为涉及到现有污染行
为主体尧 政府规制主体以及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经
济利益配置问题遥因此袁本文的基本分析视角主要立
足于环境经济学方面探讨环境治理特别是环境税的
实施问题遥

一般而言袁 在决定环境税的实施尺度和可接受
的范围时袁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袁还需要考虑政策和
公众的观点这一重要因素遥其次袁快速发展的技术也
会对决定环境税的实践可行性形成关键影响遥例如袁
技术进步使我们以更加容易和廉价的方式对污染排
放予以直接测度袁 从而能够根据可测量的排放量而
选择一些直接的尧目标确定的排放税遥 再有袁环境政
策选择还取决于某些价值判断遥例如袁在判断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成本时袁 必须设定下一代的环境

利益和跨期代际环境收益遥此外袁在讨论政府对某些
领域的环境政策制定时袁必须考虑国际因素袁包括一
国实施环境政策所带来的产品/劳务的国际竞争力
问题遥特别是对具有全球性效益的能源和碳排放袁需
要多国的共同行动袁 因为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
都有相似的全球外部效应遥
从我国实践而言袁 讨论我国环境政策及其工具

选择问题袁首先需要对原有的以行政化尧强制性为特
征的环境治理政策进行全面的效果评估袁 以及对不
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效率进行比较曰 其次需要考虑环
境政策转型综合成本袁特别是多元化尧市场化环境治
理政策组合实施可能形成的政府尧企业尧居民间新的
利益结构及其影响遥

二尧环境政策工具选择院一般性分析

环境政策工具按照其传导机制可以分为命令控
制型工具和市场交易型工具遥 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
主要以行政法规和制度要求袁 对环境污染行为和排
放标准等进行直接规制袁通过行政手段和命令要求袁
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指令机制遥政府设定排放标准尧
技术规定尧 要求安装减排设备袁 限制污染要素投入
等袁都属于命令控制环境工具遥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
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袁 通过税收形
式或排放许可证交易等经济工具袁 内化到企业生产
成本和产品尧要素市场价格中袁以市场机制分配环境
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遥 环境税尧政府补贴尧排放许可
证交易等袁都属于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遥 通常袁在选
择某种环境政策工具或不同工具的组合袁 应以政策
的实施效率和执行效果为基准袁综合权衡以下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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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静态效率收益
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袁 具有不同的静态效率收

益遥因为不同厂商和个体的减排成本是不同的袁环境税
和排放交易等经济工具在减排总成本最小化方面具
有潜在优势遥 命令规制型环境工具不能对具有不同减
排边际成本的污染者袁实现完全的差异化区分袁导致部
分污染者承担较高的减排成本遥 而市场型工具提供了
每一个污染者以最小费用的方式以激励其减少污染袁
从而实现以较低的总减排成本实现既定的污染水平遥

如图 1所示袁在实现污染排放既定目标值渊A B冤
的政策选择中袁 按照命令型工具袁 厂商 A和厂商 B
平均分配 AB线段的污染排放量袁 政策均衡点为 A
渊即 AA =AB冤遥 但由于厂商 A和 B的边际减排成本
渊MAC冤差异性袁按照边际减排成本相等原则 MACA=
MACB=P*袁每单位污染量的排放价格为 P*袁最优均衡
点为 A *袁 即厂商 A按照价格水平为 P*的排污成本袁
购买污染排放量为 AA *袁大于厂商 B的排放 A *B量袁
市场型工具的总减排成本要少于命令型工具 渊即图
1中阴影区域冤遥

渊二冤动态创新激励
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袁 一般要求污染者必须采

用特殊的技术或维持污染排放低于某一特别限定的
水平袁 但这些政策不能激励污染者进一步减少污染
排放遥因为在这种政策环境中袁对某一污染规制标准
的制定袁通常是基于监管者与污染者谈判的结果袁所
以污染者通常会担心袁 努力降低污染排放到低于限
定排放标准的良好愿望袁会导致野鞭打快牛冶效应袁使
政府在今后设定一个要求更低污染水平的排放标
准遥相反袁环境税为污染者提供了努力减少污染排放
的持续激励袁甚至低于当前的成本收益水平遥因为环
境税收应用于每一单位的剩余排放袁 从而激励污染
者开发使用新的技术袁 使其边际污染成本低于边际
税率渊Fischer袁2003冤[2]遥

渊三冤行政管理成本
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对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污

染排放减少量要求袁从而实现最小化的总污染成本遥

这要求规制当局获取受规制厂商污染排放成本的信
息袁需要与厂商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予以了解遥由于
受规制厂商掌握着规制政策者所需要的关键信息袁
在与监管者的野合作冶谈判中具有信息优势袁通过采
取有利于厂商自身的污染排放目标或其他形式袁与
环境监管者达成一个野合作冶价格袁这很容易形成规
制捕获渊regulatory capture冤遥

相反袁经济型工具渊如环境税冤不仅考虑到了不
同厂商的污染成本袁同时还采取非谈判的形式遥因为
所有的厂商面对同样的污染税率袁 规制者无需掌握
单个厂商的不同情形袁 不需要获取单个污染者降低
污染成本的具体信息袁 因此单个污染者难以通过谈
判获得有利自己的条款袁 从而能够实现在成本上有
效的减排分配袁减少了规制捕获的政策风险袁也降低
了监管当局的行政管理成本遥 Newell 和 Stavins
渊2003冤[3]研究发现袁用命令控制型规制污染的成本可
能几倍于采用排放税方式下的最小成本遥

渊四冤政策激励相容
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袁 由于不具有绝对的强制

性渊按章纳税即可冤袁其实施效果取决于厂商的行为
反应遥对于商业决策相对分权的大多数企业而言袁要
使环境税对排污厂商形成有效的减排行为反应袁需
要厂商搜集与减排技术选择和税收支付相关的信
息袁并以此权衡边际税收节约和边际减排成本袁从而
决定是否减少更多的污染排放遥 但这种传导机制的
实现袁 可能要求厂商对原有的组织决策结构进行重
大调整遥当厂商重组决策结构的组织成本较高袁而税
收影响相对较小的话袁 那么对组织决策结构进行重
组是不合算的袁厂商对野小额冶环境税也许根本不予
反应遥 因此袁从污染减少成本和决策成本综合来看袁
命令型规制措施也许更加有效遥
在极端情形下袁 某些污染者对税收的反应有时

会采取比征收排放税更具破坏性的手段遥例如袁对有
毒废物征税也许能够对减少废物排放提供有效的激
励袁但是也可能导致不合理的排放或燃烧遥即使这种
排放总量是非常野小冶袁但是任何有毒废物的排放都
是极其危险的遥对每一单位排放量而言袁这种废物排
放与采取合适的手段予以清除相比袁 具有较高的社
会成本遥因此袁市场型环境工具有时会出现与厂商行
为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遥

渊五冤实施机制条件
市场交易型工具和命令规制型工具都需要相应

的管理和实施机制袁因此在选择不同政策工具时袁制
度安排和实施的成本应予以充分考虑渊Bovenberg和
Goulder袁2002冤[4]遥 首先袁在命令型规制中袁当监管者
设定好标准后袁 只需规定污染者使用一种特定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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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控制装置袁 而监管者也只需简单地检查工厂是否
安装了运转正常的净气器袁 即可达到控制污染的目
标遥 而实施市场型的环境污染税袁需要计算排放量袁
以确定税基遥但是某些种类的污染排放袁难以确定一
个准确地排放量并征收相应的税收或许可证价格遥
因此袁在某些情形中袁通过命令型渊CAC冤规制袁环境
监控和实施的目的很容易达到遥
其次袁征收环境税离不开市场交易的记录袁要求

监管者很容易地对如最终商品或劳务销售之类的市
场交易予以征税袁 因为交易记录或具体的销售发票
是课税的重要载体遥 同样地袁对清洁要素投入尧合法
的污染处理尧购买森林保护技术或污染减少技术等袁
通过财政补贴方式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袁 也需要市
场交易记录遥但是袁当生产者进入无市场交易的行为
中袁如森林破坏尧倾倒或排放污染物时袁环境税的实
施可行性问题就会出现遥

综上而言袁从环境政策观点来看袁选用环境税尧
排放交易还是其他经济工具主要是一个效率问题袁
与传统的依据技术法规和排放标准的规制政策相
比袁 经济工具也许能够减少获得既定环境保护水平
所需的成本遥但是袁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在某些领域
可能更加有效遥
三尧环境税野双重红利冶院产品要要素市场模型

在分析市场交易型工具和命令规制型工具的比
较优势时可以看出袁 实施环境税政策的最有力的决

策依据是袁由于环境税和拍卖可交易许可证机制袁会
形成政府的财政收入遥 这涉及到关于环境税的理论
研究及其实施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和争论袁 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的 野双重红利冶 假说渊Pearce袁
1991冤[5]袁即用环境税来替换那些对劳动供给尧投资或
消费的扭曲性税收袁 既起到了约束环境损害的经济
活动渊环境改善效应冤袁也使得税制的效率损失进一
步降低袁因而会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渊收入循环
效应冤遥

野双重红利冶观点对以下两种重要的环境政策抉
择有很大关系遥首先袁在如何筹集既定税收的政策选
择上袁是否可以从传统的扭曲税转向环境税遥 第二袁
在如何控制环境污染的环境政策选择上袁 是否可以
从非财政工具渊配额和野祖父冶制条款冤转向财政性工
具渊环境税或许可证拍卖冤遥 我们以野产品要要素冶市
场一般均衡模型分别予以阐述遥

渊一冤税收政策选择院从扭曲税转向环境税
通常袁多数税收政策会导致一些不利行为选择袁

如减少劳动供给或投资遥 这些税收会产生 野额外负
担冶袁意味着它们会因为更多的实际税收支付从而降
低个人福利遥 提高传统税收税率显然会增加扭曲成
本袁即所谓的野边际额外负担冶譹訛遥但是袁环境税会导致
一些令人满意的减排行为调整遥在这种情形中袁利用
环境税明显优于传统税收遥 以污染商品的竞争性市
场交易为例进行分析渊见图 2冤袁假定初始边际均衡
为没有政策控制污染的情形遥

譹訛国外学者对边际扭曲成本的经验估计已很明显遥Bovenberg and Goulder(2002)评估发现袁每 1美元的税收支付的边际额外负担是 20耀50
美分遥

在图 2左边袁 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反映了消费
者的边际收益袁与私人边际成本曲线渊PMC冤相交于
初始点数量渊Z0冤和初始的低价格水平渊P0冤遥 但是袁因
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袁使得社会边际成本渊SMC冤高
于厂商和消费者面临的成本遥在局部均衡中袁征收税
率为 子的庇古税袁将提高私人边际成本袁使消费者面

对新的价格渊P忆冤袁从而购买量减少至 Z忆遥在新的均衡
状态下袁来自税收的收入为区域 A遥 另外袁来自污染
控制的福利收益为区域 B要要要其大小取决于社会成
本高于消费者边际收益的污染商品数量渊从 Z忆到Z0冤遥
为理解环境税对工资税的扭曲校正袁 我们结合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来进一步分析遥 如图 2右边

图 2 对污染商品征税并用税收来削减工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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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袁对工资收入征税意味着袁初始净工资 W 0
n低于

初始总工资 W g
0遥 初始劳动数量是 L0袁超额负担为区

域 C遥如果政府需要更多的税收并提高工资税率袁那
么超额负担将增加到包括区域 C和区域 D 渊D为边
际超额负担冤遥

以上就是最简单形式的野双重红利冶假设袁征收
环境税将产生两种收益院 它将通过解决污染问题而
带来环境福利收益 B曰同时袁环境税带来的税负收入
允许政府降低工资税袁从而提高净工资和劳动供给袁
福利成本仅为区域 C渊而不是 D+C区域冤遥
但是从一般均衡情形来看袁 上述分析中有一个

关键的遗漏问题院 环境税本身对劳动供给存在扭曲
效应袁因此比对劳动征税产生或多或少额外负担袁第
二个红利野收入循环效应冶可能不会出现渊Bovenberg
and de Mooij袁1994曰Parry袁1995冤 [6],[7]遥 综合污染商品
市场和劳动要素市场可以看出院 环境税提高了污染
商品的价格渊从 P0 到 P忆冤从而提高消费商品的总价
格袁这一效应降低了实际净工资渊至 W忆n冤袁它将导致
劳动供给减少遥但是袁如果环境税收入被用于削减劳
工税率袁将减少额外负担袁提高实际净工资和增加劳
动供给遥这两种效应何者占优势袁从而决定实际净工
资可能提高或下降遥如果劳动供给上升袁则第二个红
利为正袁否则反之遥 换言之袁环境税本身可能有福利
收益 B袁但是对实际净工资尧劳动供给和额外负担区
域 C的影响大小是不明确的遥

以上分析表明袁 征收环境税可能形成三个层面
的 野双重红利冶 效应院 一是 野基本福利效应冶渊the
primary welfare effect冤袁即征收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
以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袁 减少社会个体承担的福利成
本袁从而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曰二是野收入循环效应冶
渊the revenue-recycling effect冤袁即在收入中性的前提

下袁 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支持对资本和劳动扭曲效应
税收的削减袁从而改善税制实施的效率遥 三是野税收
交互效应冶渊the tax interaction effect冤袁 即在劳动市
场上对劳动所得征税所造成的税收扭曲程度遥 由于
对污染品课税导致消费价格总指数上升袁 使得代表
性家庭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袁进而抑制劳动供给遥显
然袁在最优环境中袁政府税收收入不依赖于扭曲性税
收征收渊劳动税和商品税的税率都为零冤袁那么环境
税效应仅为基本福利效应袁 即完全的环境质量改善
野绿色红利冶遥

渊二冤环境政策选择院产量限额尧污染税抑或许可
证

为进一步讨论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袁 我们
假定污染产品的野最优冶产量为 Z忆渊见图 2冤袁在这一
产量水平上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完全能够通过产品的
社会边际成本所抵消袁 那么政策制定者通常有以下
四种政策选择实现这一产量目标遥
政策 a院征收税率为 子的税收袁从而提高价格至

P忆减少购买量至 Z忆遥 这一政策可以增加税收袁即图 2
中的区域 A遥
政策 b院确定总产量的最高上限为 Z忆遥这种限定

或不可交易的限额就是一种典型的没有增加税收的
命令规制型渊CAC冤政策遥

政策 c院 设定一个可交易许可证的固定产量 Z忆
并免费分配给现有厂商遥 这些许可证就是某种意义
上的野祖父冶条款袁每一个厂商按照某个前一时期排
放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许可数量遥 这一政策也不具有
增加税收效应遥
政策 d院 设定一个可交易许可证的总固定产量

Z忆并通过拍卖方式出售许可证遥 这一政策具有增加
税收效应遥

表 1 实现既定排污目标渊既定产量冤的环境政策选择与政策效应

序号
政策类型 政策效应

市场型工具 命令型工具 税收效应 野稀缺租冶
a 征收环境税 增加税收 政府获得

b 限定产量渊产量限额冤 不增加税收 厂商获得

c 免费分配可交易许可证 不增加税收 厂商获得

d 拍卖可交易许可证 增加税收 政府获得

在政策 c和政策 d中的许可证数量是相等的袁
许可证价值也是相等的遥因为在限定产量的条件下袁
消费者愿意支付价格 P忆袁 生产者的成本仅是 P0袁厂
商愿意支付与渊P忆-P0冤等价的价格购买许可证遥 由于
许可证数量是有限的袁形成野稀缺租冶遥一单位许可证
的价格等价于税率 子遥 因此袁总的野稀缺租冶完全等价
于区域 A遥

上述四种政策都提高了消费者价格至 P忆袁 减少
产量至 Z忆袁因此都减少了污染袁并获得环境收益渊区
域 B冤遥同时袁这四种政策都使产品更加稀缺袁产生了
稀缺租遥 主要差异在于袁 征收环境税和拍卖许可证
渊即政策 a和政策 d冤允许政府获取野稀缺租冶作为税
收袁而限额和祖父许可证渊即政策 b和政策 c冤允许
厂商获取这些租金遥因此袁限额祖父条款情形等价于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渊社会科学版 冤 2010 年第 2 期

24- -



许可证拍卖情形袁但这等价于将税收收入一次性转
移支付给了厂商遥尽管在这一模型中厂商是竞争性
的袁他们获取纯利遥但在限额或祖父制许可证中袁环
境管理当局本质上需要厂商限定产量遥这一政策相
当于建立了野进入壁垒冶袁因为新的厂商必须购买许
可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遥 相反袁税收和
拍卖许可证获得稀缺租袁 形成财政收入渊Fullerton袁
etal袁2008冤[8]遥
在这一简单的竞争模型中袁 环境政策不会对厂

商均衡形成长期影响院在政策实施之前获取零利润袁
而在实施税收或拍卖许可证政策后还只是获取零利
润遥产量减少成为减少污染的一种必然结果遥如果这
一行业不是足够大袁同时劳动和资本是可以转移的袁
那么这些要素能够重新配置到其他行业袁 并获得与
之前相等的工资或回报率遥 如果要素不能顺利转移
配置袁那么这一行业会受到某些交易成本袁如暂时性
失业的影响遥 但是上述四种政策都减少了这一行业
相同数量的产量袁因此具有相似的交易成本遥如果政
府获得这些稀缺租袁 那么能够用这些收入减少其它
的扭曲税袁如削减劳动税率遥

以上分析具有清晰和重要的环境政策选择含
义遥 许可证发放可以理解为政府通过野购买冶合作来
实施新的环境政策的一种方法遥同时袁厂商付费获得
许可证袁并通过索取较高价格而转移这一支付遥如果
较高的污染商品价格显著降低了净工资袁 那么劳动
供给扭曲渊额外的区域 D冤的加剧将完全抵消了环境
收益 渊Goulder et al袁1997曰Fullerton and Metcalf袁
2001冤[9-10]袁产生负的福利净效应遥

四尧政策启示

国家野十一五冶规划提出了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0%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约束性指标遥
在 2009年 11月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袁 中国向
世界郑重承诺袁 到 2020年将把单位 GDP碳排放在
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 40%耀45%遥 显然袁我国要实现
这一减排目标袁 必须采取较当前更为有力和有效的
减排综合治理手段遥 上文的理论分析和西方国家环
境规制的成功实践表明袁 开征环境税应成为当前的
紧迫环境政策选择遥

渊一冤推进环境规制政策转型要要要从行政规制转

向绿色规制

不同的经济运行体制决定了不同环境保护政策
的作用机制和实施效果遥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袁我
国已开始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环境保护袁 特别
是经过 1993年以来的逐步发展袁我国初步形成了利
用环境税费经济手段尧 调控资源环境保护的排污收

费制度遥例如袁在环境排污收费方面袁规定了污水尧废
气尧废渣尧噪声四大类 100多项排污收费标准遥 1994
年税制改革后的 23个税种中袁与生态环境有关包括
消费税尧资源税尧车船税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尧
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遥但总体来看袁环境保护更多
地是依赖于行政手段和命令规制型政策工具袁 而通
过税收机制进行环境规制的政策理念和实践还没有
真正地确立起来遥 事实上袁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袁如
OECD经济体的实践经验表明袁 环境税是与市场经
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重要环境保护手段袁 是通过经
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袁 也是筹集环境保
护资金的重要渠道遥因此袁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纵深
运行的基本背景下袁 需要我们尽快推进环境规制政
策转型袁 即从传统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环境政策转
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现代环保政策袁 改革现行税制
制度和结构袁体现野绿色税制冶理念袁借鉴发达国家的
成功实践经验袁推动环境税的开征和实施渊汤姆窑惕
藤伯格袁2003冤[11]遥

渊二冤立足国情开征独立环境税要要要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

首先袁要推进排污收费制度改革遥 结合税尧费特
点和市场尧技术尧管理机制等因素袁完善排污收费制
度袁对现行排污费的征收尧管理尧使用等进行综合改
革袁 以解决部分排污单位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治理
污染等问题遥适时推进税费转换袁把某些涉及环境保
护的大项收费改为独立开展的环境税遥其次袁要合理
设置环境税税种遥 鉴于我国缺乏环境税制的设计和
征管经验袁 要选择好纳入环境税课征范围的污染环
境行为尧产品和原材料袁设置环境税的纳税主体尧课
税客体袁体现野谁污染谁缴税尧污染多缴税多冶的公平
原则遥但在环境税开征初期袁应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
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袁逐步扩大征收范围遥 再次袁要
合理设置环境税税率遥按照野庇古税冶理论袁最适税率
应等于最适资源配置下每单位污染物造成的边际损
害成本遥 但实践中袁要坚持税率高低适中原则袁既要
考虑环境保护效果袁 同时也要兼顾纳税者的税赋负
担袁实现经济效率和环保效益的平衡袁适当采取地域
差异化尧税基差异化的征管政策袁力求把环境税对经
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遥 但是对于严重的污染
行为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袁必须坚持重税原则袁优
先考虑环境的保护遥

渊三冤坚持环境税收中性原则要要要环境税收入用

于环境治理

首先袁 环境税征收不能定位为增加国家税收收
入和筹集税收的一种税源渊张晓艳袁2008冤[12]遥 环境税
根本目的是将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生产者和

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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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私人成本中袁 通过经济利益的调整来改变
污染主体的行为选择袁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遥因
此袁 不能将环境税作为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
手段遥 否则袁环境税将会成为一种扭曲税袁无意于经
济社会运行效率的改善遥其次袁要坚持环境税收中性
原则遥在国外环境税制改革中袁为了增加环境税的可
接受性袁一般都坚持税收中性政策遥一方面可以保持
总体税负不发生大的波动袁 从而实现环境税收入和
支出的逐年平衡性曰 另一方面对于筹集的环境税收
入袁坚持专款专用原则袁一般专用于环境治理保护或
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等项目遥 我国开征环境税必须考
虑社会接受度问题袁 要结合总体税收情况择机调整
企业尧 个人所得税等税负袁 校正传统税收的扭曲效
应袁不能过度增加社会相关主体的总税收负担袁同时
将征税收入主要用于环境改善的公共财政支出袁以
此更多地获得企业和公众的支持袁 有助于推动环境
税的实施渊张国忠袁2008冤[13]遥

渊四冤运用环境规制政策组合要要要实现最大激励

相容

实现环境政策效果袁 要坚持多重工具组合
渊multi-part instrument冤和综合治理并举政策,创造一
个更有效率目标导向的环境激励遥 首先要考虑不同
政策的实施成本遥例如袁对排放物的代表性指标予以
征税相对于直接测度排放量进行的征税要更为节约
行政成本袁 但是面临不能实现最优效率方式减排的

行为反应风险遥如果污染排放难以测度袁依据排放量
征收环境税收是非常困难的袁 因为税收不能运用于
市场交易中遥 但如果同时对企业的产品征税并对减
排技术购买予以补贴袁 那么就能实现同样的减排效
果遥 因为产品销售和清洁要素投入的购买时通过市
场交易的袁这两种工具的同时使用袁比对排放征收单
一税相比袁具有较低的行政成本遥其次要坚持有利于
持续技术创新的激励原则遥 环境规制政策中的数量
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尧税收型工具和非税收型工具袁
对减排技术创新的环境激励效果是不同的遥例如袁对
一种商品的销售征收特许权税袁 同时附加对清洁技
术的补贴袁能够实现想要的替代和产出效应袁这种方
式比单独使用特许权税或单独使用补贴的效果要相
对较好遥再如袁直接对机动车辆的排放征税也许不具
有可行性袁但是如果同时采取对汽油征税尧对新车购
买予以补贴尧对旧车征税尧对较低燃烧效率或较高排
放量的汽车征税等手段的综合使用袁 可以实现较好
的减排效果渊Fullerton和West袁2002冤[14]遥 因此袁在环
境税征收节点选择上渊王雪青袁孙妩袁2008冤[15]袁对生
产前的污染要素投入环节袁 还是生产中的污染处理
技术环节袁或者产品销售时消费流通环节袁需要根据
是否能够动态解决环境成本支付的时间转移 渊生产
前的污染要素或生产中的污染排放冤和空间转移渊纳
税主体为生产者或消费者冤问题袁从而达到最佳环境
保护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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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 Paradigm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ANG Guo-yu
渊School of Law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冤

Abstract院 Currently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渊PIL冤 has followed the mainstream paradigm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which nevertheless has some defects, such as its 野single -value冶nature, 野ignorance of the historical method冶etc.
However, the Comprehensive Paradigm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IL embodies the combination of abstract interpretative and
historical inductive methods,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as well as mainstream and non -mainstream analyzing tools fo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comprehensive paradigm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IL is more suitable for further historical research of PIL
which can help us identify the core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IL.
Key words院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alysis paradigm mainstream paradigm; comprehensiv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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